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5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

說明會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民中小學縣市科技教育推動輔導計畫總計畫辦公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玄良教授、朱耀明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坤誼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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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14:00-14:05 主席致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4:05-14:40 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科技中心計畫申請說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玄良教授

14:40-15:10 國中小無人機課程發展說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張美珍副教授

15:10-15:30
科技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專業能力研習課程架構

說明

科技領域分團輔導員
高雄市立鳳山國中

方冠中老師

15:30-15:50 計畫填寫系統操作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

教育資料庫專案辦公室
林泰言軟體開發與程式設計師

15:50-16:20 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會議

流程



計畫補助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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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教育階段科技領域課程，特訂定本要點補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之學校，包含：

• 子計畫1：設置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 以下簡稱科技心)，充實設備及其年度維運。

• 子計畫2：支持偏遠地區學校推動科技領域課程

• 子計畫3：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科技教育學生競賽或相關活動。

• 子計畫3：補助學校辦理科技教育教學與學習活動。

新增

• 子計畫4：補助學校辦理無人機課程推廣。

• 子計畫4：補助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辦理無人機課程推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作業要點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補助經費之請撥、執行及結報等相關規範

各地方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要點

中心任務、人員配置、遴選、權益、考核相關規範



計畫申請經費及執行期程1/2

計畫類別

期程

經費
類別

✔115學年度第1學期
(115年8月1日至116年1月31日)

115學年度第2學期
(116年2月1日至116年7月31日)

申請經費 申請經費

子計畫1

科技中心
經常門 124萬 82萬

資本門 依各中心更新設備費金額表 -

自主學習空間
(視需求申請)

經常門 12萬 12萬

子計畫2 學校 經常門 10萬 10萬

子計畫3 地方政府 經常門 30萬 20萬

子計畫3 學校 經常門 3萬 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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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系統填寫申請⇩⇩⇩
因應財政收支
劃分法修正



計畫申請經費及執行期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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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別 經費項目

115學年度
(115年8月1日至116年7月31日)

申請經費

子計畫4
學校

(國小、國中
各1間)

經常門 5萬

資本門
30萬

依共同供應契約進行採購，至少3架無人機，
不得使用大陸廠牌

子計畫4 科技中心 資本門
200萬

依共同供應契約進行採購，至少20架無人機，
不得使用大陸廠牌

115學年度新增



申請方式及日期

1) 局處(總體計畫、子計畫4)、科技中心(子計畫1) 申請單位請至「國中小課程與教學計畫填

報系統」(https://teach.k12ea.gov.tw/ ) 線上填寫申請書。

2) 子計畫1 由局處檢核通過後，併同總體計畫提送申請。

3) 子計畫2、子計畫3 學校計畫由各局處內部審查，併同總體計畫提供名單。

4) 子計畫4 (學校、科技中心計畫)由局處彙整後至系統填寫申請書與上傳課程計畫。

6

計畫說明會 子計畫1線上填寫
截止，後續請局
處檢核並彙整提

送申請

局處總體計畫
(含子2、子3)、
子4計畫線上
填寫截止

計畫審查、
修改

通知審查結果
與核定

1/6 2/5 3/13
3/16

~

4/7

5月
~

8月

https://teach.k12ea.gov.tw/


申請注意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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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計畫請以貴局(府)統整子計畫1、子計畫2、子計畫3學校與地方政府活動之辦理，並強化縣

市總體計畫與各子計畫間之關聯性與系統性，以提升貴市(縣)推動科技領域課程之成效，計畫說明如下:

➢ 子計畫1「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

本年度補助已設立之科技中心學校申請每年維運費及設備更新費，就區域學校內進行師資增

能、課程發展及推廣進行規劃。

➢ 子計畫2「支持偏遠地區學校推動科技領域課程」：

本計畫係提供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之學校運用外部科技專長師資，透過協同教學方式，協助

學校教師提升教學能力。

➢ 子計畫3「科技教育(含新興科技)學習及探索活動規劃」：

建議子計畫3活動宜連結子計畫1辦理課程活動與縣市競賽活動，並引導鼓勵國小無排定資訊

課程之學校申請；縣市需整合轄內學校計畫，並進行資源整合及盤點，避免資源過度集中。



申請注意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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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4「辦理無人機課程推廣」：

提升學生科技素養及動手實作能力，引導學生理解無人機之原理、結構及應用，進而激發學生跨

域應用之創新思維，培養學生具備將知識轉化為問題解決能力。



執行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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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局處規劃各子計畫任務與配合事項)

課程發展
與推廣

1) 對焦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與課程發展參考說明，持續均衡發展科技課程與政策議題課程模組，辦

理教師共同備課、相互觀課及集體議課，將課程發展融入學校的教學，落實學校課程教學實施。

2) 協助國小學校共同推動資訊教育議題、科技教育議題之課程活動，以議題融入部定課程方式、

引導國小學校發展校本課程，或於彈性學習課程辦理。

師資增能
與學生活

動

1) 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協助教師對領綱的詮釋、轉化(九年級科技課程、政策議題融入)與設備飄移，

以協助參與研習教師回校後能落實科技領域課程正常化教學，或科技教育議題融入國小校本課程

或相關活動。

2) 落實科技教育推動，普及至轄內所有國中小學校，可透過縣市辦理國中小學校資科、生科競賽強

化參與性。

政策議題
活動辦理

1) 辦理新興科技如無人機、AI、IoT等活動，強化現階段科技趨勢認知與應用。

2) 辦理運用AI及數位工具融入教學的教師增能與共備，協助教師教學實施。

3) 強化安全使用網路相關知能(含AI使用知能) 、媒體識讀、數位素養、AI素養、資訊素養、性別與

科技等。



縣市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

申請書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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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縣市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申請書格式



總體計畫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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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縣內各子計畫學校申請及督導其執行成效與管考。

2) 辦理子計畫2、子計畫3之作業規範、審核、輔導與檢核等。

3) 辦理子計畫3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科技教育學生實作競賽縣(巿)內的初賽與

相關活動，包含：

• 資訊科技組競賽

• 生活科技組競賽



縣市科技教育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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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縣市內各任

務編組溝通平台機制、

合作分工方式，如何與

子1、子2、子3等計畫

合作，達縣市內推動科

技教育成效。



114學年度國小階段科技議題推動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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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技領域在國小階段採

議題融入各領域學習課程/彈

性課程中施行，請針對表格項

目說明縣市內國小階段對科技

教育與資訊教育的推動情形。

(結合課程計畫備查作業進行填寫)



科技中心與推廣服務區域分配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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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呈現已建置之所有科技中心在縣市版圖之地理位置圖。

2)縣市宜先進行子2、子3計畫申請學校作業，並設定各科技中心服務區域學校與其對應的子二、

子三學校，以利確認各科技中心的推動區與對象學校連結關係。

3)服務學校總數(N1+N2)應等同縣市內全部國中小學校數，請妥善分配各科技中心服務學校，並確

認縣巿內所有國中、小學校皆有對應之科技中心，避免重複。(盤點服務區域學校的出席狀況)



子計畫2支持偏遠地區學校推動科技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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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協助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地區公立國民中學，充實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資訊科技)所

需授課師資，以運用外部科技專長師資或以巡迴、合聘、跨校兼課方式聘任科技領域師資，

協助正常授課之國民中學，進行校內共備教師科技領域課程增能、科技教室管理與設備維

護，及辦理學生科技課程活動。

➢子計畫2學校由地方政府自行辦理審查作業，審查時請檢核是否符合本計畫補助目的與對象，

課程規劃是否符合教學需求與對焦科技領綱學習內容，以符合本計畫精神。

➢學校所合作之科技相關專家，為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大學以上資訊、生活科技相關系所學歷。

(2)具備資訊、科技、工程等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子計畫2協同教學之校內教師，可透過參與科技中心教師研習或課程共備社群等活動，提升

學校教師科技領域教學能力與實踐。



子計畫2支持偏遠地區學校推動科技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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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學校名單與校內師資情況



子計畫3辦理科技教育（含新興科技）學習及探索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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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3主要協助學校落實國中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資訊科技)、國小資訊教育議題與科技

教育議題融入之教學與學習活動，與教師配合科技中心參與增能研習等，以及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科技教育學生競賽或相關活動等經費。



子計畫3辦理科技教育（含新興科技）學習及探索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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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3學校計畫申請由局處規劃並進行徵件與審查作業，請依補助上限校數以內之數量申請

2) 審查時請檢核是否符合本計畫補助目的與對象，課程規劃是否符合教學需求與對焦科技

領綱學習內容，以符合本計畫精神，相關徵件措施請縣市列入徵件說明中。

編號 縣市 115學年度申請上限校數

1 臺北市 40

2 新北市 52
3 桃園市 43
4 臺中市 58
5 臺南市 50
6 高雄市 60
7 新竹市 7
8 新竹縣 22
9 苗栗縣 27

10 彰化縣 40
11 南投縣 32

編號 縣市 115學年度申請上限校數

12 雲林縣 35
13 嘉義市 5
14 嘉義縣 28
15 屏東縣 13
16 基隆市 10
17 宜蘭縣 14
18 花蓮縣 21
19 臺東縣 9
20 連江縣 2
21 金門縣 4
22 澎湖縣 10

合計 582



子計畫3辦理科技教育（含新興科技）學習及探索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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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關本計畫實施，請引導學校下列方式推動：

➢科技及資訊教育課程，於國小宜採議題融入部定課程方式或於彈性學習課程辦理，請多鼓

勵國小申請計畫，尤其國小階段未實施科技領域議題融入或彈性學習課程之學校，請強化

推廣參與該計畫。

➢可運用本署發展之微課程，共同推動科技及資訊教育活動課程，其推動應含安全使用網路

相關知能、資訊素養與倫理、數位素養、AI素養、AI及數位工具融入教學等。

➢子3計畫之活動宜整合子1科技中心計畫相關課程活動、設備漂移、參與教師增能研習與子3

縣內辦理科技實作競賽活動等。

➢申請學校需指派教師，參加縣市內科技中心所辦理之科技領域課程教師研習進行培訓至少3

場次，並於培訓完成後回校進行教學。



經費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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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各計畫總經費

請先檢核子計畫1申請書內容是否合

宜，若需調整請連繫子一學校修改，檢

核通過後系統才會匯入子1經費。



子計畫4：辦理無人機課程推廣

申請書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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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子4：辦理無人機課程推廣計畫申請書格式



執行重點1/2

配合行政院「無人載具產業發展統籌型計畫」相關政策推動

學校端：

➢請局處推薦具辦理無人機課程推動經驗，或有參與相關培訓課程師資之國中、國小各1校。

➢每校5萬元課程發展相關經費，30萬元採購無人機經費(至少3架) 。

➢應納入115學年度課程計畫，於科技領域課程或彈性學習課程每學年至少實施4節課，除課

程實施外，另可規劃課後社團或營隊課程；請局處彙整後填寫下表與上傳課程計畫檔案進

行申請 。

22



執行重點2/2

科技中心端：

➢每間科技中心200萬元採購無人機經費(至少20架)。

➢課程推廣相關經費納入子計畫1辦理，結合子1教師研習及學生體驗課程進行推動，以利於

後續服務區域學校推動相關課程。請局處彙整後填寫下表進行申請。

23



子一：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

申請書撰寫說明

24

同 子1：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申請書格式



計畫執行重點

1) 服務與協助區域內國中小學校推動科技教育，且提供相關教學支援、空間及設備飄移。

2) 配合領綱均衡發展國中與國小科技領域課程與推廣。

3) 組成足夠團隊師資協助服務區域內國中、國小學校推動科技教育。

4) 辦理教師增能，協助區域內學校教師回校進行科技領域課程教學。

5) 辦理區域內國中、國小科技教育學生課程活動及指導學生參與相關競賽活動。

6) 辦理區域內國中、國小無人機課程推廣。

25



推廣服務區域規劃

此表為科技中心分配負責推廣之服務區域及服務學校，包含子2、子3計畫學校等單位

26

中心名

稱 

負責區域 

(區、鄉、

鎮等) 

科技推動學

校(校名) 

服務區域 

學校(校名) 
子二支援偏

鄉學校(校

名) 

子三學校

(校名) 
國中 國小 

OO科技

中心 

阿蓮區 

杉林區 

那瑪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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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做為後續檢核範圍



科技領域課程與活動規劃1/2

1) 推動科技領域課程為本計畫的重點，科技中心課程發展與教學應以108課綱為本，辦理國中科技領

域(生科、資科)、國小資訊教育議題、科技教育議題，並適度融入新興科技等開設各類別主題之課

程活動。

2) 課程活動規劃應包含教師研習(增能培訓、一般研習)、學生課程活動，且國中生科、資科，及國小

資議、科議均有課程辦理。(請合理規劃第一學期之辦理場次)

⚫「教師增能培訓」以擔任學校科技領域與議題教學之教師為對象(科技專業教師或非專長科技教

師)，協助課程實施為主。

⚫「一般教師研習」則以提升跨領域教師科技素養為主。

3) 「教師增能培訓」應針對服務區域學校科技領域教師教學困難單元給予協助，且課程設計應以具普

及性且易於分享推廣的內容為宜，以利區域學校教師教學使用，建議可邀請推動學校教師與有興趣

的教師共同開發。科技中心提供服務區域學校教師教學所需之課程，建議能有教師共備、增能培訓、

教學設備與工具材料、設備漂移等配套措施，以強化各國中小學校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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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各活動類別、教育階

段、科目/議題等規劃預

計辦理之總場次、總人次。

➢ 「跨領域教師研習」場次

比例以不超過「科技領域

教師增能培訓」場次的

30%為原則。



科技領域課程與活動規劃2/2

1) 政策議題及新興科技部分，請擇議題辦理至少3場次（同場次研習可併不同政策議題或

新興科技辦理）。

2) 配合無人機設備採購，強化辦理無人機課程推廣，並推廣至服務區域學校。

3) 學生學習活動，請規劃鼓勵女性學生參與措施，如：保障名額、女性職涯發展專班課

程內容等。

4) 請多鼓勵服務區域學校教師至科技中心參與教師增能研習，每校建議至科技中心參與

至少3場次研習。(盤點後主動詢問學校教師無法出席之原因並提出因應措施)

5) 針對前述整體規劃，請預估第1學期服務區域學校參與校數、設備飄移校數、無人機推

廣校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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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空間規劃

1) 為擴大資源使用效益及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場域，科技中心得視需求於假日時段開放空間讓學生

自主學習、探索與體驗，或規劃自主學習課程，由學生自行操作。(培養學生探究實作的能力)

2) 本項任務係配合本署政策之外加工作事項，若有意願辦理者，額外補助業務費（含教師鐘點費、

工作費、材料費、設備維護費及雜支等）及行政管理費。

3) 自主學習空間使用學校科技中心原有設備，相關設施需考量學生可獨立安全使用與操作，提供

學生探索與創作所需之設施與材料，建議有對應自主學習之議題或導引活動，請說明自主學習

空間相關規劃，如開放時間、對象、人數、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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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申請表

1) 請編列科技中心營運所需之經常門 (人事費、業務費、行政管理費、自主學習空間相關經

費)、資本門(設備及投資)費用。

2) 本案科技中心人事及維運經費最高申請124萬元(包含人事費、業務費及行政管理費)，若

辦理本署指定事項，假日開放自主學習空間之科技中心，額外補助業務費及行政管理費，

最高申請經費12萬元；另科技中心人員協助辦理本署指定事項者，得核實支領教師鐘點

費及稿費等。

3) 科技中心設備更新費可視實際情形以逐年、兩年、或三年為單位申請資本門，每一科技

中心請款額度請參閱附件「科技中心更新設備申請額度與歷年申請金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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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注意事項1/2

➢依「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規定，教師擔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或教師以全

部時間擔任專業工作人員者，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規定，支給休假、休假補助及未

休假加班費，由各地方政府依該辦法規定，於本計畫補助經費額度外，自籌經費支給。其中，副召集人

建議就具中心業務專長之專業工作人員（編制內正式教師）聘兼之。

➢科技中心經費編列應考量服務區域內國中小學校教學所需工具，尤其國小議題課程推動所需之工具材料

等，提供區域內學校設備漂移使用，以強化各國中小學校課程推動。(如為漂移設備項目，包含工具、

教具等，請於說明欄位中註明)

➢設備費為推動縣市科技教育特色所需之相關設備，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另設備需以進行學生課程、

營隊或活動所需為主，且單價為1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2年。

➢請依行政院秘書長110年7月13日院臺護長字第1100177483號函辦理，公務用之資通訊產品不得使用大

陸廠牌，且不得安裝非公務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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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注意事項2/2

• 購置應符合以下目的:

• 設備項目內容應以推動國中生活科技、資訊科技、國小資訊教育議題、科技教育議題教學為主之

設備，並須對應課程規劃購置，如對應子三學校教學所需漂移設備，並於經費表說明欄位中註明

為漂移設備。

• 為推動課程設備耗損所產生之更新需求與現有使用問題之改善。

• 申請設備更新之項目，其單項設備單價不超過20萬，數量總價不超過30萬，且該項設備3年僅可

購買一次。(例如:購買130W雷切機，即單價不可超過20萬元，且該項設備總額不超過30萬，即單價乘以購買數量不可超

過30萬元，因此若雷切機單價為16萬元，基於上述原則僅可購買1台，若購買2台則超過同類設備30萬原則，且3年內僅可購

買一次)

• 本計畫案不補助冷氣、除濕機、教學廣播系統、監視系統、空間裝潢等非課程教學內容直接相關

之設備，請勿於計畫編列，請由地方政府另外自籌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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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執行注意事項

1) 教師研習課程請於全國教師進修網申請開課及審查等相關程序，活動名稱標題統一加入< 

OO科技中心【領域/政策議題】OO活動名稱>字樣，例如安樂科技中心【國中生科】八

年級生活科技教學設計綠能充電燈盒，並於研習結束後上傳教師研習名單，做為檢核與

成果統計依據。

2) 為瞭解中心所服務的區域中小學教師參與中心辦理課程的參與情形，請中心辦理師資培

訓時，持續關注服務區域學校及科技教師參與率。

3) 研習課程內涵注意「教什麼(CK)、怎麼教(PK)」→學科教學知識 (PCK)

4) 推動AI課程須注意學術倫理及基礎教學的重要性(避免教學淪為表象式的AI美學與假造現

實的應用體驗，造成學生只追求AI的高效與便利性)。

5) 積極推動使用總二計畫(科技教育教材與成果普及計畫)發展科技領域之微課程。

6) 未來教育部預計辦理無人機競賽，可多鼓勵學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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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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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科技中心協助了解所屬服務區域學校
已推動足球無人機課程之國中與國小

請連結表單填寫
https://forms.gle/KAxLom9HpTzUXUi38

填寫截止日期：1月22日

https://forms.gle/KAxLom9HpTzUXUi38


37

綜合座談



提問1：經費相關
縣市端詢問：

1. 目前看系統端的狀況，看起來變成第一學期要填一次計劃跟經概表、第二學期要填一次

計劃跟經概表。如果上下學期都要各審查一次計劃跟經概表，中心表示這樣作業負擔可

能會吃不消，再加上如果還要分別審查，時間絕對很趕。

中心端詢問：

1. 請問為何115計畫是只申請半學期?下學期計畫是否繼續執行? 科技中心的計畫會中止取
消嗎?重大消息是否會提前告知，讓相關人員能安排日後規劃

2. 本案科技中心人事及維運經費最高申請124萬元(包含人事費、業務費及行政管理費)，所
以124萬中有那些經費給全年度,下學期將剩下多少經費?

3. 如果變成上下學期分別申請，縣市端也要發2次申請文嗎? 分上下學期的話，經費如何分
配撥付?

4. 資本門可以下學期申請嗎？

5. 計劃書填寫是還是以以整學年度經費為主2060000經費填寫是嘛？因為核撥看說明好像
是是以學年度分上半年下半年撥給，上半年經費執行需要核結嗎？ 38



提問2：無人機計畫相關
縣市端詢問：

1. 無人機在共同供應契約都還沒有上架，經費表內要如何填寫？

中心端詢問：

1. 計畫中提到應納入115學年度課程計畫，於科技領域課程或彈性學習少實施，另可
規劃課後社團或營隊課程；無人機專業師資問題是否應該提前解決，雙語推行過
程中有提供老師進修經費，是否可以提供老師進修[無人機專業基本級]的證照課程
養成，讓這些種子教師再繼續協助科技中心無人機教育的推廣和實踐。

2. 申請本計畫之學校，應納入115學年度課程計畫，於科技領域課程或彈性學習課程
每學年至少實施4節課，此部分的4節課如何定義?

3. 在共約裡面找不到10萬以下的無人機。

4. 針對無人機部分,有很多學校是禁航區,中央是否能夠協調法令鬆綁,因教學活動需要,
只要低於校園內建築物,可以免罰,不知能否跟中央協調看看這規定，原規定是只要
飛出建築物被檢舉就罰30萬。謝謝!

學校端詢問：我們有需要老師去參加培訓課程嗎? 會有那指標要達成? 有課程計畫可以參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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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3：其他

中心端詢問：

1. 自主學習開設時間：寒暑假是否可以開設？需要再清楚可以開設的時間說明

2. 子二學校找不到講師，中心也無法支援時，請問該怎麼執行計畫呢?

3. 學生活動講師鐘點費：

⚫因應教師鐘點費調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作業要點中，"授課對象為學生之課程，講師鐘點費每節最

高四百五十元"，115學年度計畫申請時是否有機會調整。(假日鐘點費會比日常授課鐘

點低)

⚫針對學生活動講師鐘點費的部分,教育部剛宣布一班課程國中鐘點費調為455元,不知計

畫的學生活動講師鐘點費是否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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